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三、本署及所屬機關辦理公開招標與選擇

性招標時，應將招標公告、資格預先

審查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以下簡

稱採購公報）一日；另應備具投標須

知、契約樣稿、標封（標封、標單封、

證件封）、空白標單、詳細價目表、（資

源統計表）、單價分析表、投標切結

書、押標金繳退要點、退還押標金申

請單、押標金查詢同意書、投標廠商

聲明書、工程圖說（包括位置圖、工

程圖樣、工程規範、材料規範、施工

說明書、補充說明書）及其他規定文

件等，陳列於數處，供投標廠商閱覽

及備價領取。 

三、本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公開暨選擇

性招標時，應將招標公告、資格

預先審查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以下簡稱採購公報）一日；

另應備具投標須知、契約樣稿、

標封（標封、標單封、證件封）、

空白標單、詳細價目表、（資源統

計表）、單價分析表、切結書、押

標金繳退要點、退還押標金申請

單、工程圖說（包括位置圖、工

程圖樣、工程規範、材料規範、

施工說明書、補充說明書）及其

他規定文件等，陳列於數處，供

投標廠商閱覽及備價領取。 

1. 開標時為查詢

押標金連號，常

遭銀行以個資

為由拒絕提供

資訊，造成審標

困擾，故參考工

程會範本新增

押標金查詢同

意書(如附件)。 

2. 投標廠商聲明

書現行規定係

併標單審查，因

其性質屬資格

證件一併提供

閱覽。 

 

七、廠商投標時並應繳驗下列與原件相符

之證件資料： 

（一）各該行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影印本。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

代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月 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 

（二）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最近一期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

征機關核章之最近期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

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

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立或最近一期無營業者得

七、廠商投標時並應繳驗下列證件原

件相符之影印本： 

（一）各該行業登記證影印本（依

規定不需登記者免附）。 

（二）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最近

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

或主管稽征機關核章之最

近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

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或最近一期無營業者得

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核

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

一發票証明相關文件代

1.文字修正。 

2. 第一款依「投標

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

標準」第 3 條修

正增列，並提醒

廠商營利事業登

記已不得作為證

明文件。 

3.為免廠商信用不

良，造成履約延

宕， 依「投標廠

商資格與特殊或



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証

明相關文件代之）。 

(三)廠商信用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

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

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

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四）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非經允許

共同投標者，免附）。 

國際性招標國外廠商之投標資格及

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共同投標者，得

就實際需要另訂之。 

之）。 

（三）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非經

允許共同投標者，免附）。 

國際性招標國外廠商之投標資格

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共同投

標者，得就實際需要另訂之。 

巨額採購認定標

準」第 4 條增列

第三款信用證明

文件審查項目，

提前防範。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附招

標資格證件包括：第七點各項證件、

投標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還押標

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同意書、投標

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

文件。以電子領標廠商，並附領標電

子憑據書面明細，如未附電子憑據書

面明細者，機關得通知廠商開標當場

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到場

之責任。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

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標文件依

下列規定裝入：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文件

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投標者

各廠商均應裝入。 

(二) 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議書

等。(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涉及

金額者亦同)標案：將本署或

所屬機關加蓋招標專用章之

標單及詳細價目表，依式清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

附招標資格證件：第七點各項證

件、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還

押標金申請書及招標文件規定

之其他文件。以電子領標廠商，

並附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如

未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者，機關

得通知廠商開標當場提出說

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到場之

責任。 

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

標文件依下列規定裝入： 

（一）証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

文件裝入證件封。 

（二）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

達一千萬元標案：將本署

或所屬機關加蓋招標專

用章之標單及詳細價目

表，依式清晰填寫，併投

標廠商聲明書裝入標單

封內（不得使用鉛筆填

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逾

一千萬元以上標案：詳細

1. 同第三點修正

說明 

2. 第二項明示採

一次投標分段

開標，並增列第

二款規格封，以

應部分標案實

需，如採異質最

低標或最有利

標者。 

3. 原第二項第二

款投標廠商聲

明書改納入資

格證件審查。 

4. 第二項第三款

(原第二款)增

註採購標案涉

及金額者，均以

新台幣計。 

5. 第二項第四款

(原第三款)增



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

得使用鉛筆填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逾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標案：詳

細價目表、資源統計表依電

子檔使用說明規定（如附件）

鍵入列印併本署或所屬機關

加蓋章之標單或電子領標之

標單以中文大寫填明後裝訂

成冊，並附電子檔裝入標單

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裝入

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上應填

註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

共同投標之各廠商均應塡註，

否則以廢標論處。 

前項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單等蓋

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公告中

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規定者

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表成員

為之。 

價目表、資源統計表依電

子檔使用說明規定（如附

件）鍵入列印併本署或所

屬機關加蓋章之標單或

電子領標之標單以中文

大寫填明後裝訂成冊，並

附電子檔裝入標單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標封：標單封及証件封一併

裝入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

上應填註投標廠商名稱及

地址，否則以廢標論處。 

前項切結書、退還押標金申請

書、標單等蓋章，於共同投標

時，得由招標公告中規定之主力

廠商代表為之，未規定者由共同

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表成員為

之。 

列允許共同投

標者，各廠商均

應 於 標 封 填

註，以利開標前

查証是否為拒

絕投標之不良

廠商。 

6. 投標切結書事

項為各共同投

標廠商所需遵

守者，不得代

表，故第三項切

結書字樣刪除。 

十、押標金之繳納及退還，應依照經濟部

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押標金繳退要

點辦理。開標後應將未得標廠商之押

標金於開標之日起五日內（末日為例

假日者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無息退

還；得標廠商辦妥本須知第二十四點

規定事項後無息發還，但轉換成履約

保證金者，不予發還。 

    允許共同投標者，得分別繳納或由代

表人繳納。 

十、押標金之繳納及退還，應依照「經

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押標

金繳退要點」辦理。開標後應將

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於開標之

日起五日內（末日為例假日者順

延至第一個上班日）無息退還；

得標廠商辦妥本須知第二十四

點規定事項後無息發還，但轉換

成履約保証金者，不予發還。 

增列第二項共同投

標者繳納方式。 

十三、工程開標，投標廠商是否出席參

加，得自行決定。廠商未到場或未攜

帶投標印章且未使用印章授權書

者，視同放棄當次提出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之權益。 

十三、工程開標，投標廠商是否出席

參加，得自行決定。 
增列提醒廠商辦理

比減價之規定。 



十六、開標時應當場審查所有投標廠商是

否為合格廠商後，再行審查投標廠商

之證件及規格文件(無者免審)，合格

後開啟標單封。廠商所投標單封，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投之標單無

效，但得無息退還押標金： 

（一）投標廠商未附全部證件資料或

規格文件或經審查不合格者。 

（二）標單未蓋或書寫廠商名稱及未

蓋負責人印章者。 

（三）標封及押標金逾越規定截止收

件時間寄達或送達者。 

（四）工程預算金額未達一千萬元標

案，未用本署或所屬機關加蓋印章

之紙本標單或紙本詳細價目表

者，電子領標者，則不在此限。 

（五）廠商資格證件、規格文件、押標

金、投標切結書、標單及標封未按

第八點規定辦理者。 

（六）變更標單或詳細價目表或資源

統計表等式樣或塗改字句者。 

（七）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名稱與登記

執照不符者。 

（八）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票據，或押

標金不足，或票據係偽造、變更

者。 

（九）未附投標切結書、投標廠商聲

明書、押標金查詢同意書或其未

經蓋章者。 

（十）工程預算金額未達一千萬元標

案，標單或詳細價目表以鉛筆填

寫或未依式填寫完整者或字跡

模糊不能辨識或塗改後未蓋印

章者。 

（十一）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以上者標

單總價以鉛筆填寫或塗改後未蓋印

章者或未依式填寫完整者；或詳細價

目表未依式鍵入完整列印者或列印

模糊不能辨識者。 

（十二）標封、標單、詳細價目表、資

十六、開標時應當場審查所有投標廠

商是否為合格廠商後，再行審查

投標廠商之證件，合格後開啟標

單封。廠商所投標單封，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投之標單無

效，但得無息退還押標金： 

（一）投標廠商未附全部證件影印

本或經審查不合格者。 

（二）標單未蓋或書寫廠商名稱及

未蓋負責人印章者。 

（三）標封及押標金逾越規定截止

收件時間寄達或送達者。 

（四）工程預算金額未達一千萬元

標案，未用本署或所屬機關加

蓋印章之紙本標單或紙本詳

細價目表者，電子領標者，則

不在此限。 

（五）廠商資格證件、押標金、切

結書、標單及標封未按第八點

規定辦理者。 

（六）變更標單或詳細價目表或資

源統計表等式樣或塗改字句

者。 

（七）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名稱與登

記執照不符者。 

（八）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票據，

或押標金不足，或票據係偽

造、變更者。 

（九）未附切結書或切結書未經蓋

章者。 

（十）工程預算金額未達一千萬元

標案，標單或詳細價目表以

鉛筆填寫或未依式填寫完整

者或字跡模糊不能辨識或塗

改後未蓋印章者。 

（十一）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以上

者標單總價以鉛筆填寫或塗改

後未蓋印章者或未依式填寫完

整者；或詳細價目表未依式鍵入

完整列印者或列印模糊不能辨

1. 配合第八點增

加規格文件修

正第一、五、九

款文字。 

2. 第十三款重大

異常關聯之認

定標準，增列依

採購法主管機

關認定之情形

辦理。 

3. 第十五款增加

除招標文件另

有規定外，否則

共同投標成員

不得為其他組

成之成員。 



源統計表內另附條件者。 

（十三）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

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依採購法

主管機關函釋之情形認定之) 

（十四）標單未以中文大寫填寫總價

者。 

（十五）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共

同投標成員之一為同一工程其

他標之成員者。 

（十六）電子領標投標廠商未附領標電

子憑據書面明細，經通知廠商開

標當場提出說明，其無法開標當

場提出或說明內容經機關認為

不合理者或領標電子憑據編號

重複者。 

（十七）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以上

標案未依詳細價目表及資源統

計表電子檔使用說明規定辦理

或未併附電子檔者。 

（十八）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以上

標案投標廠商所送之詳細價目表

與資源統計表總價不同者。 

識者。 

（十二）標封、標單、詳細價目表、

資源統計表內另附條件者。 

（十三）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

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十四）標單未以中文大寫填寫總

價者。 

（十五）共同投標成員之一為同一

工程其他標之成員者。 

（十六）電子領標投標廠商未附領

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經通

知廠商開標當場提出說明，

其無法開標當場提出或說明

內容經機關認為不合理者或

領標電子憑據編號重複者。 

（十七）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以

上標案未依「詳細價目表及

資源統計表電子檔使用說

明」規定辦理或未併附電子

檔者。 

（十八）工程預算金額一千萬元

以上標案投標廠商所送之詳

細價目表與資源統計表總價

不同者。 

十八、採購決標原則及決標方式： 

(一)採最低標決標原則者，決標金額以

廠商標單中文大寫之總價為準。

（宣讀標價及決標時僅宣佈標封

上所編訂之代號） 

最低標總標價高於底價百分之八

十時；逕行決標。 

最低標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

十時，「依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

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

之執行程序」規定辦理；機關如認

為最低標總標價無偏低顯不合

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時，無需通知廠

商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得依上

揭執行程序項次二照價決標予最

十八、決標金額以廠商標單中文大寫

之總價為準；（宣讀標價及決標

時僅宣佈標封上所編訂之代號） 

最低標總標價高於底價百分之八

十時；逕行決標。 

最低標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

十時，「依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

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

案件之執行程序」規定辦理；機

關如認為最低標總標價無偏低

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時，無需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及差

額保證金，得照價決標於最低標

廠商。 

1. 因應決標方式

不同，分別規定

處理原則，並增

列異質最低標

決標者及異質

最有利標之辦

理程序規定。 

2. 第一款第三項

增列辦理依據

及文字修正。 

3. 依本署工務行

政 管 理 手 冊

(3-20 頁)增列



低標廠商。 

前項最低標總價無偏低顯不合理之

情形，如最低標總價未低於各有效標

廠商總標價平均值之百分之八十

者。(有效標之計算應剔除高於公告

預算金額或標價明顯錯誤者) 

  (二)採異質採購最低標決標原則者： 

    1.依招標文件及「機關異質採購最低

標作業須知」之規定辦理，另應比

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採購評

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等規定進行評分審

查。本機關於審查委員會成立時，

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助本採購案

審查委員會辦理與評分審查有關

之作業。 

    2.「審查項目」、「審查標準」及「評

分方式」、依招標文件審查須知規

定。 

    3.開標作業依資格、規格及價格之順

序分段辦理。資格及規格合於招標

文件規定，且經審查委員會採價格

不納入評分之方式審查，總平均不

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分數之廠

商，方得參與價格標之開標，並依

前點最低標決標原則之各項規定

辦理。 

前開審查結果，應經本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後，就合於標準之

廠商開價格標。 

    4.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如有需

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為限，

不得於簡報時再發放簡報資料，另

行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

不納入審查考量。簡報詢答過程

中，審查委員不得要求廠商提供機

關回饋或要求更改投標文件。 

    5.審查委員會審查時，依招標文件規

定，須由投標廠商進行簡報者，投

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問答

第一款第四項

以有效標廠商

平均標價八成

者為最低標總

標價無險不合

理之認定機制。 

 



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但審查項目列有簡報審查項目

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三)採異質最有利標決標原則：資格或

規格經審查合格之廠商，由本機關

通知參加評選。評選依下列規定辦

理： 

    1.依招標文件及採購法相關規定進

行評選。本機關並應於採購評選委

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

協助本採購案評選委員會辦理與

評選有關之作業。 

    2.「評選項目」、「評審標準」依評選

須知規定，評定方式依招標文件之

規定。 

    3.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

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限，

不得於簡報時再發放簡報資料，如

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不納入評選。簡報詢答過程中，

評選委員不得要求廠商提供機關

回饋或要求更改投標文件。 

    4.評選委員會評選時，依招標文件規

定，必須由投標廠商進行簡報者，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問答

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但評審項目列有簡報評選項目

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5.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依招標文件

方式辦理。 

二十三、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或接獲通知

保留標得標之次日起十日內（末日為

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順延至第一個

上班日）攜帶與登記印鑑相符之印

章，至本署或所屬機關辦理簽訂契約

（共同投標者各成員應共同具名）手

續；其契約單價除另有規定外，按決

標總價與發包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

之，若得標廠商無本法第五十八條之

情形，且認為契約單價之調整不盡合

二十三、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或接獲

通知保留標得標之次日起十日

內（末日為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

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攜帶與登記

印鑑相符之印章，至本署或所屬

機關辦理簽訂契約（共同投標者

各成員應共同具名）手續；其契

約單價除另有規定外，按決標總

價與發包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

之，若得標廠商無本法第五十八

依採購契約範本增

列第二項安全衛生

契約單價不隨得標

廠商價金調整之規

定。 



理，得於簽約前提出，由雙方協訂之。 

     安全衛生經費項下之各項契約單

價，將依機關原列預算單價以核定底

價與詳細價目表總價之比例調整

之，不隨得標廠商標價調整。 

條之情形，且認為契約單價之調

整不盡合理，得於簽約前提出，

由雙方協訂之。 

二十八、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含金

質獎入圍以上者）或相關中央目的事

業機關選拔為優良廠商，在獎勵期間

(無獎勵期間者，自公告日起一年

內)，無本須知第十四點第一項之情

事者，其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差額

保證金、保固保證金得減半繳納，投

標時應附獎勵證明書或獎狀之影

本；繳納後方為優良廠商者，除其獎

勵期間包含發生繳納事實之情形者

外，不溯及適用減收規定。 

     允許共同投標之採購，優良廠商得

減半之優惠，只限於其所受獎勵事業

之部分，其屬單獨投標者，亦同。(不

同事業之押標金額以機關公告為準) 

前項保固保證金之獎勵優惠方式，驗

收合格日仍在獎勵期間者，得依驗收

合格後依該優良廠商履約實績占契

約結算總價之比率認定之。 

優良廠商減收之情形，其有不發還押

標金或保證金之情形者，廠商應就不

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其

經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取消優良廠商資格，或經各機關一

採購法第一０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且尚在採購法第一０

三條第一項所訂期限內者，亦同。 

二十八、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含

金質獎入圍以上者）或相關中央

目的事業機關選拔為優良營造

業，在獎勵期間，無第十四點第

一項之情事者，其押標金、履約

保證金、差額保證金、保固保證

金得減半繳納，投標時應附獎勵

證明書或獎狀之影本；繳納後方

為優良廠商者，亦同。 

1. 第一項增列無

獎勵期間者之

認定及修正獎

勵對象不溯及

既往，較符務實

精神。 

2. 為因應共同投

標案件日增，增

列第第二、三項

獎勵方式之規

定。機關並應依

不同事業所佔

之比例分別訂

定押標金，以利

計算減繳金額。 

3. 依「押標金保證

金暨其他擔保

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5 增列

第 3 項補繳之

規定。 

三十二、檢舉機關不法函件請寄法務部廉

政署(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

路 318號 5樓、台北郵政 14-153號

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

02-25621156)、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 15

號、電話 02-23971592、傳真：

02-23971593 、 E-mail ：

三十二、檢舉機關不法函件請寄經濟

部 採 購 稽 核 小 組 E-mail ：

ps.unit@moea.gov.tw、本署台

中郵政第 47 支局七號信箱或電

話（04）22501578。 

因應廉政署成立依

規定增列提供檢舉

單位。 



ps.unit@moea.gov.tw)、本署台中郵

政第 47 支局七號信箱或電話

04-22501578。 

 


